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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部
為
配
合
聯
合
國
一
九
九
四
國
際
家
庭
年
之
宣
告
，
透
過
外
交
部
及
民
間
團
體
蒐
集
資
訊

，

並
迅
速
規
畫
辦
理
相
關
活
動
，
除
冀
求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能
順
應
世
界
趨
勢
外

，

並
向
國
際
社
會
顯
示
我
支
持
響
應
聯
合
國
之
號
召
，
積
極
爭
取
參
與
聯
合
國
之
決
心
。

家
庭
是
人
類
生
活
中
最
基
本
、
最
普
遍
的
組
織
;
所
有
人
對
家
庭
生
活
或
多
或
少
均
有
體
驗
。
然
而
，
人
類
學
家
及
社
會
學
卻
是
一
致

認
為
家
庭
類
型
因
時
、
困
地
而
有
相
當
的
差
異
。
亦
即
文
化
、
種
族
、
宗
教
及
其
他
因
素
是
困
地
而
異
的
主
要
原
因

.• 

此
外
，
新
成
立
的
家

庭
及
已
成
立
的
家
庭
，
其
型
態
亦
可
能
因
時
而
異
。
由
於
家
庭
生
活
具
有
此
種
動
態
的
特
質
，
個
人
的
一
生
中
有
可
能
經
歷
不
同
的
家
庭
型

態
。
家
庭
在
經
歷
其
生
命
週
期
的
不
同
階
段
時
，
往
往
引
起
其
結
構
上
的
改
變
。
這
些
階
段
包
括
:
家
庭
形
成
(
結
婚

、

同
居
)
、
家
庭
擴

大
(
懷
孕
、
收
養
、
養
育
子
女
)
及
家
庭
解
組
(
家
庭
成
員
離
家
、
離
婚
)
等
。
在
聯
合
國
「
國
際
家
庭
年
宣
言
」
中
明
白
揭
示

.• 

家
庭
被

稱
為
最
小
的
民
主
單
位
，
也
是
社
會
的
核
心
，
家
的
重
要
社
經
功
能
早
已
得
到
肯
定
。
儘
管
社
會
上
的
許
多
變
遷
已
使
家
庭
的
角
色
及
功
能

有
所
改
變
，
它
奶
是
提
供
家
庭
成
員
(
尤
其
是
幼
兒
及
兒
童
)
生
長
、
進
步
所
需
之
精
神
、
經
濟
、
物
質
支
持
，
以
及
照
顧
其
他
扶
養
家
屬

(
尤
其
是
老
、
弱
、
殘
障
者
)
的
主
要
力
量
。
家
庭
仍
是
文
化
保
存
、
傳
遞
的
最
重
要
途
徑
。

社
會
學
家
歸
納
家
庭
履
行
的
職
責
和
負
擔
的
功
能
最
主
要
有
六
項

•. 

生
育
、
養
育
、
社
會
化
、
經
濟
與
照
顧
、
情
感

、

傳
繼
延
續
社
會

地
位
，
家
庭
最
主
要
的
責
任
便
是
滿
足
這
些
功
能
。
但
是
在
社
會
多
元
化
轉
變
下
，
隨
著
家
庭
型
態
的
不
同
，
其
六
項
功
能
的
發
揮
亦
將
有

是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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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不
同
，
現
今
社
會
上
家
庭
的
類
型
有
單
身
家
庭
、
老
人
家
庭
、
寄
養
家
庭
、
收
養
家
庭
、
混
合
家
庭
、
分
偶
家
庭
、
夫
婦
二
人
之
家

庭
、
核
心
家
庭
、
主
幹
家
庭

........ 

等
，
這
些
家
庭
更
因
為
兩
性
關
係
漸
趨
平
等
、
婦
女
投
入
就
業
市
場
的
因
素
，
致
家
庭
在
傳
統
角
色
的
扮

演
與
功
能
的
展
現
上
更
趨
艱
難
。
但
是
審
視
各
國
發
展
的
經
驗
，
家
庭
外
的
資
源
尤
其
是
政
府
，
不
可
能
完
全
介
入
甚
而
取
代
家
庭
，
「
回

歸
家
庭
」
便
成
為
現
今
的
趨
勢
，
但
是
回
歸
家
庭
並
不
是
將
婦
女
推
回
家
庭
，
重
現
傳
統
的
家
庭
內
容
，
而
是
徹
底
了
解
家
庭
的
發
展
及
其

需
求
。
聯
合
國
以
「
家
庭

•• 

變
遷
社
會
中
的
資
源
與
責
任
」
為
主
題
，
便
是
考
量
以
家
庭
為
一
切
服
務
的
中
心
，
仍
是
將
家
庭
視
為
社
會
國

家
發
展
的
基
石
，
如
何
使
家
庭
在
運
用
本
身
的
內
在
資
源
與
外
在
環
境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充
分
擔
負
家
庭
應
有
的
責
任
，
便
是
此
次
聯
合
國

國
際
家
庭
年
的
目
標
。
因
為
，
家
庭
能
夠
教
育
、
訓
練
、
激
勵
及
支
持
家
庭
各
個
成
員
，
既
為
成
員
們
未
來
的
成
長
貢
獻
力
量
，
也
是
每
個

成
員
發
展
的
基
本
資
源
。
家
庭
的
生
命
週
期
對
其
功
能
有
所
影
響
，
有
的
功
能
是
長
達
性
的
，
有
的
功
能
是
暫
時
性
的
，
社
會
變
遷
後
，
家

庭
面
臨
不
同
週
期
的
問
題
，
在
功
能
發
揮
上
，
需
要
外
在
環
境
的
協
助
支
援
，
而
外
在
環
境
資
源
的
提
供
仍
需
要
家
庭
中
個
人
為
資
源
輸
送

的
媒
介
。進

一
-
步
來
看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與
家
庭
的
變
遷
有
著
相
當
緊
密
的
關
係
，
以
個
人
照
顧
問
題
為
例
，
傳
統
社
會
中
是
以
家
庭
為
提
供

照
顧
責
任
者
，
但
是
隨
社
會
的
轉
變
，
家
庭
本
身
的
資
源
不
足
，
無
法
照
顧
殘
障
者
、
年
長
者
甚
至
嬰
幼
兒
的
照
顱
，
家
庭
也
無
法
負
擔
此

責
任
，
所
以
必
須
依
賴
各
類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宗
教
機
構
、
慈
善
團
體
來
支
援
。
但
是
在
經
濟
恐
慌
後
，
對
「
萬
能
政
府
」
的
期
待
出
現
，

政
府
便
承
擔
個
人
由
生
到
死
的
責
任
，
在
發
展
後
受
到
資
源
有
限
、
行
政
體
制
效
率
和
家
庭
不
可
分
隔
性
的
問
題
，
從
過
去
以
個
人
為
福
利

措
施
考
量
的
方
式
應
修
正
為
補
充
家
庭
功
能
為
政
策
方
向
。
因
此
在
聯
合
國
國
際
家
庭
年
宣
言
中
，
對
家
庭
相
關
的
實
質
問
題
探
討
在
社
會

福
利
方
面
提
及
，
社
會
福
利
除
了
滿
足
個
人
需
求
外
，
也
要
因
應
家
庭
的
需
求
。
根
據
對
家
庭
模
式
、
標
準
及
功
能
所
做
的
評
估
而
制
定
的

政
策
及
方
案
，
必
須
將
以
下
各
項
列
入
考
量

•• 

一
、
婦
女
參
與
經
濟
活
動
的
權
利
;

二
、
某
些
家
庭
(
尤
其
是
單
親
家
庭
)
在
擔
負
額
外
責
任
(
如
照
顧
老
人
及
殘
障
者
)
上
的
能
力
限
制

•• 

三
、
普
及
家
庭
計
畫
之
資
訊
、
教
育
及
方
法
的
重
要
性
;

四
、
防
止
暴
力
、
虐
待
，
提
供
受
虐
家
庭
成
員
立
即
保
護
與
協
助
的
需
要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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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
的
因
為
提
供
支
持
性
服
務
予
整
個
家
庭
的
效
果
，
可
能
比
僅
針
對
受
害
者
成
員
提
供
服
務
較
佳
，
將
家
庭
視
為
一
種
服
務
的
主
體
，
實
為
肘

。
。
悶
。

如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之
影
響
力
最
好
的
方
法
。
因
此
站
在
政
府
的
立
場
，
對
家
庭
的
需
要
及
福
利
應
予
重
視
，
尤
其
在
作
相
關
決
策
前
將
充
分
考
悶

。
。
。
。

如
量
下
列
原
則

.• 

肘

。
。
。
。

如
一
、
避
免
決
策
對
家
庭
產
生
重
大
及
不
利
的
影
響
;
的
心

。
。
。
。

你
二
、
重
視
家
庭
「
整
體
」
的
福
利
，
而
非
「
個
別
」
成
員
的
需
要
;
小
心

。
。
。
。

如
三
、
應
將
對
家
庭
問
題
的
關
切
轉
換
為
實
際
的
政
策
或
方
案

.• 

小
心

。
o
e
c

3
.

。
.

如
四
、
徹
底
研
究
政
策
發
展
及
其
對
家
庭
之
影
響
。
%

。
。
。
。

C
.

C. 

她
聯
合
國
對
家
庭
問
題
的
重
視
，
早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即
展
開
研
究
，
其
研
究
成
果
「
社
會
發
展
中
家
庭
的
角
色
」
亦
提
到
，
決
策
者
與
規
此

。
=

0
.

。
.

為
畫
者
應
有
下
列
共
識

•• 

為

0.0. %
一
、
對
家
庭
性
況
應
有
深
入
的
了
解
:
%

。
。

o.

0. 

此
二
、
政
府
相
關
措
施
應
以
滿
足
家
庭
需
要
、
增
進
家
庭
功
能
為
目
的
:
路

。
.
0
.

詢
三
、
協
助
對
象
應
包
含
各
類
型
的
家
庭

•• 

巾
的

:.

:. 

此
四
、
應
重
視
兩
性
平
等
、
夫
婦
角
色
與
職
貴
的
共
同
分
擔
並
予
以
重
新
定
位

.• 

此

0
.

。
.

。
。

♂
五
、
採
行
彈
性
上
班
與
家
庭
工
業
等
制
度
，
並
提
供
完
善
之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，
以
使
家
庭
成
員
有
更
多
的
共
處
機
會

•• 

♂
 

0.0. 

。
:

此
六
、
決
策
時
應
考
慮
影
響
家
庭
整
合
及
解
組
的
相
關
因
素
。
的

:
.

:. 
。
=

惋
從
前
述
原
則
及
共
識
內
容
可
知
，
在
理
論
上
要
完
整
地
探
討
家
庭
相
關
題
需
要
社
會
學
、
人
類
學
、
心
理
學
、
教
育
學
、
人
口
學
、
法
的

2.c

. 。
。

叭
叭
律
學
、
政
治
學
、
經
濟
學
等
知
識
，
由
此
更
可
了
解
要
促
進
家
庭
全
面
的
福
利
便
需
要
政
府
各
部
門
充
分
分
工
，
並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來
推
動
。
的
心

。
o
o
o

。
心
總
之
，
儘
管
社
會
不
斷
地
變
遷
，
家
庭
伯
是
構
成
社
會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更
是
每
一
個
個
體
成
長
的
原
點
。
因
此
，
不
論
其
家
庭
型
式
或
小
心

。
o
e
o

m

狀
況
如
何
轉
變
，
家
庭
應
得
到
盡
可
能
的
保
護
與
協
助
，
使
之
在
社
區
中
得
以
負
起
充
分
的
責
任
。
因
為
家
庭
有
權
利
獲
得
更
多
的
資
源
，
小
心

。
。
。
。

如
亦
有
履
行
義
務
的
責
任
，
期
望
大
家
重
視
家
庭
的
重
要
，
並
協
助
家
庭
功
能
的
發
揮
與
幸
福
家
庭
的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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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八十六第刊季及發區社- 6 一月二十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
